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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刘熠博 梁雅婷 文鹏

近日，河南省邓州市人民法院审结了

一起赠与合同纠纷案件。70多岁的李某、

张某夫妇二人将孙子小李诉至法院，要求

依法撤销与小李的房屋赠与协议，并返还

赠与的房屋。法院经审理，判决撤销李某、

张某与小李之间的赠与合同；小李于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李某、张某赠与的房屋，

并协助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我国自古有“隔代亲”的传统，爷爷奶

奶等作为长辈，将房屋赠与孙子、孙女已

是屡见不鲜，为何法院会作出这样的判决

呢？

2018年，李某、张某之子大李因脑梗

留下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其妻程某经常

与其发生矛盾，后大李回到父母住所养病

并居住至今，由李某夫妇照顾儿子的生活

起居。为了缓解儿子一家人的矛盾，2020

年8月，李某、张某以赠与的方式将唯一住

房无偿地赠与时年13岁的孙子小李，双方

签订了《赠与协议》，并在邓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完成备案和不动产变更登记手

续。

2021年，李某夫妇先后身患脑梗、心

脏病等多种疾病，李某留下耳聋、痴呆等后

遗症，生活全靠71岁的张某卖废品维持。

而为了让李某夫妇搬离赠与的房屋，程某

和小李多次到李某夫妇住所内吵闹、打砸，

对李某夫妇进行侮辱性谩骂，还造成部分

财物受损，导致多次报警。其中一次，程某

被邓州市公安局以故意损毁财物予以行政

拘留。无奈之下，李某夫妇将小李诉至法

院，要求撤销赠与协议。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系赠与合同纠

纷，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赠与合同应否予

以撤销？

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中规定：受赠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

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

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

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

务。本案中，李某夫妇均年事已高，且患有

多种疾病，其子大李近年因患脑梗行动不

便及与妻子发生矛盾等原因，由李某夫妇

照顾其生活起居。

李某夫妇2020年将案涉房屋赠与孙

子小李，系基于缓和大李家庭矛盾的目

的。虽然小李对李某夫妇没有法定的赡养

义务，赠与合同中也未针对小李约定合同

义务，但小李作为晚辈，理应发扬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给予行动上的关心和情感上

的温暖，但小李不仅未能体谅祖父母的良

苦用心，反而和其母亲多次到祖父母住所

内吵闹、打砸，造成部分财物受损。李某夫

妇不仅经济上遭受损失，小李及其母亲的

行为更是对李某夫妇精神上造成严重伤

害，已经严重侵害了赠与人的合法权益。

李某夫妇要求撤销房屋赠与符合情理和法

律规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小李不服提起上诉。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另李某夫妇一、二审时均表示，若小李

以后能悔改，愿意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再将

房屋赠与小李。

■法官说法■

近年来，长辈与子辈或孙辈关于房产

的纠纷案件呈多发趋势。不少老人会选

择绕过子女，把自己的财产特别是房产直

接赠送给孙辈，作为一种亲情的延续。但

在现实生活中，孙辈得到房产后因生活琐

事将老人“扫地出门”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老人的居住养老问题频发。民法典虽然

为老人通过法律途径要回赠与的房产提

供了依据，但法院也需结合具体案情进行

认定。

那在“祖传孙”的过程中，老人如何做

才能平衡自己的财产权益和亲情呢？一是

老人不能因“家丑不可外扬”而选择忍气吞

声，应该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二是

可以在处理房产时为自己设立居住权的协

议，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三是晚辈要自

觉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感念父母

养育之恩、感念长辈关爱之情，养成孝敬父

母、孝敬长辈的良好品质。

有读者问：
我15岁时不慎造成李某巨额财产损失，鉴于我

没有赔偿能力，法院判决我父母承担赔偿责任。基于

我父母没有全额赔偿，如今我已成年，李某遂向法院

申请要求追加我为被执行人并承担清偿责任。

请问：李某的申请成立吗？

法律解答：
李某的申请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

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

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即基于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意味着直

接通过执行程序，确定由生效法律文书列明的被执行人

以外的人承担实体责任，对有关主体的实体和程序权利

将产生极大影响，故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必须“符合法定

条件”，也就是应当遵循法定原则，仅限于法律和司法解

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不能超过法定情形追加。

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

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

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

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即对于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实施具体侵

权行为，造成了被侵权人的人身、财产损害，除本人有

可供赔偿的财产外，承担侵权责任的不是造成损害的

未成年人，而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由监护人替代未成

年人承担侵权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诉讼时不是诉讼当事人，也就成为不了被执行

人。且目前所有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可以将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变更、追加被执行

人的规定。所以决定了法院不能在你成年后变更或追

加你为被执行人并承担清偿责任。 （颜梅生）

《检察日报》简洁

“我深刻认识到这种行为不仅对

野生动物造成了伤害，也对整个生态

系统造成了负面影响，我感到非常愧

疚，很后悔当初的决定……”近日，坐

拥30余万粉丝的网红博主司某某的

自媒体账号上，没有像以往一样更新

刺激的狩猎视频，而是上传了一则3

分钟的道歉视频。

原来，司某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眼

球，自2021年便在自媒体账号上，上

传捕猎野猪、驯养猎狗的视频。2023

年9月，司某某等人在北京市门头沟

区九龙山上用猎狗围猎一头野猪，并

使用复合弓、扎枪等禁用工具将野猪

猎杀，在运输时被公安机关查获。同

时，办案人员在司某某家中发现了大

量狩猎工具。

据了解，2023年 6月，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公布了新的《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下称“三有”名录），野猪已经被调整

出名录。那么，狩猎野猪是否会触犯

法律呢？

“野猪虽然不再属于国家‘三有’

名录中的保护动物，但仍然属于北京

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且，北京市

全年、全域禁猎，使用禁用的工具猎杀

野猪涉嫌刑事犯罪。猎杀野生动物不

仅会造成野生动物资源本体损失，还

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应当承担生

态损害赔偿责任。”门头沟区检察院检

察官刘帅告诉记者。

2023年 11月，公安机关以司某

某等人涉嫌非法狩猎罪将该案移送门

头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办案组在受理该案后，认为司某

某等人非法狩猎的违法行为破坏了野

生动物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于是

一并受理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同时，在审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

办案组还发现司某某等人存在其他猎

杀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通过自行补

充侦查，办案组锁定了其他3起非法

猎杀野生动物的事实。同年12月，检

察机关对司某某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

今年1月24日，法院公开审理此

案。庭审当天，部分“益心为公”志愿

者和人大代表受邀旁听。此外，门头

沟区检察院创新落实法定的赔礼道歉

方式，让司某某等人在其自媒体账号

上制作、发布赔礼道歉视频。司某某

等人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野生动物

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主动制

作了两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视频在自

媒体公众号上播放。

3月4日，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

司某某等人有期徒刑六个月，承担野

生动物资源损失费1.08万元，并在自

媒体公众号上播放道歉视频。

“学到了，虽然野猪不是‘三有’保

护动物了，但是也不能随便杀害”“为

博取关注非法狩猎被判刑，真的得不

偿失”……在网红博主道歉视频下方，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上了一堂保

护野生动物的法治课。

孙子接受祖父母房屋赠与后逼迫老人搬离
法院：严重侵害赠与人合法权益，赠与合同撤销

网红博主为流量猎杀野猪获刑网红博主为流量猎杀野猪获刑 少年时侵权
成年后还要被追加
承担赔偿责任？


